龙岗区妇幼保健院社会采购代理机构遴选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
	权重

	1
	服务费用部分
	10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准则

	
	1
	服务费用收取方式和标准
	8
	根据《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关于规范龙岗区社会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深龙财〔2019〕37号）收费参考标准折扣率进行计算：在下浮10%的基础上，每下浮5%得2分，满分8分。

	
	2
	最低收费标准
	2
	最低收费标准低于3500元（含）得2分；
最低收费标准3500元（不含）-4000元（含）得1.5分；
最低收费标准4000元（不含）-4500元（含）得1分；
最低收费标准4500元（不含）-5000元（含）得0.5分。

	2
	技术部分
	50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准则

	
	1
	项目服务方案
	15
	（一）评审内容：
根据投标文件投标供应商需按本项目要求提供实施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1.项目实施总体思路及技术方案；
2.紧急项目实施方案；
3.项目集中期满足响应时间的措施；
4.项目投标供应商不满足法定数量时的分析与对策。
（二）评审依据：
满足以上四项要求得8分，满足以上三项要求得6分，满足以上两项要求得4分，满足以上一项要求得2分，其它情况不得分。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
（1）优评分标准：对项目实施方案的内容描述全面，具体，表达清晰、完整、严谨、针对性强、科学合理、贴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的，得7分；
（2）良评分标准：对项目实施方案的内容描述较全面，较具体，表达较清晰、较完整、较严谨，针对性较强、较科学合理、较贴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可操作性较强的，得3分；
（3）中评分标准：对项目实施方案的内容描述基本全面，表达基本清晰，针对性一般、基本贴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可操作性一般的，得1分；
（4）差评分标准：对项目实施方案的内容描述缺失，表达不清晰，无实际操作意义或与项目关联度不大，得0分。

	
	2
	质疑投诉处理能力
	10
	（一）评分内容：
投标供应商需提供1个质疑投诉项目案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质疑函；
2、招标代理机构质疑回复函；
3、财政局行政裁决书；
4、代理机构內部质疑投诉处理机制方案。
（二）评分依据：
1.满足以上四个方面得5分，未满足不得分。
2.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进一步评审：
（1）代理机构在处理质疑中充分发挥了专业能力，有力为采购人解决问题，得5分；
（2）方案较合理、有一定针对性、一定可操作性，评审为良加2分；
（3）方案较一般、针对性一般、可操作性一般，评审为中加1分；
（4）方案较差、针对性、无可操作性，评审为差不加分。

	
	3
	项目重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合理化建议
	10
	（一）评分内容：
投标供应商详细说明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等问题进行分析。
1.项目重点难点分析；
2.应对措施；
3.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二）评分依据：
满足以上三个方面得5分，满足以上任意两个方面得3分，满足以上任意一个方面得1分，未满足不得分。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进一步评审：
（1）优评分标准：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内容齐全，对关键问题有深刻且全面的理解，正确识别并分析了项目中遇到的复杂性和挑战问题，提出的解决策略明确、具体，且针对性强的措施，建议具有前瞻性，能够预防潜在问题的，得5分；
（2）良评分标准：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内容齐全，对问题的理解较为全面，但可能缺乏深度，识别了大部分难点，但对其复杂性的理解可能不够深入，解决策略基本合适，但可能缺乏灵活性或全面性。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可能不够系统和全面的，得2分；
（3）中评分标准：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内容较为齐全，对问题的理解基本正确，但遗漏了一些重要方面，难点识别不够准确，对部分问题的复杂性有所忽视，解决策略基本可行，但可能缺乏针对性或效率，建议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可能缺乏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得1分；
（4）差评分标准：内容不全的（没有完整包含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合理化建议等四部分）；对问题的理解存在明显偏差或遗漏，未能有效识别或分析项目中的难点，解决策略不明确或无法实施，建议无关紧要，缺乏实际可操作性的，得0分；
备注：未提供的本项不得分

	
	4
	档案管理方案
	5
	（一）评审内容：
1.考察投标人档案管理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档案管理完整性、条理性、信息安全、检索方便性等）；
（二）评分标准：
满足以上内容得2.5分，未满足不得分。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进一步评审：
1.方案包含以上要求内容，表述清晰，可操作性强，档案样例资料目录清晰、资料齐全、条理有序得2.5分；
2.方案包含以上内容，表述较清晰，可操作性较强，档案样例资料目录较清晰、资料较齐全得1分；
3.方案表述较差，不具可操作性，档案样例资料总体差不得分。

	
	5
	内部控制方案
	10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要求，对采购代理机构内部招标规范以及工作指引进行阐述：
（二）评分标准：
满足以上内容得5分，未满足不得分。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进一步评审：
优秀：满足以上五项内容及标准要求的，得5分；
良好：满足以上四项内容及标准要求的，得2分；
中等：满足以上三项内容及标准要求的，得1分；
差等：上述情况之外的，不得分。

	3
	综合实力
	40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准则

	
	1
	同类项目业绩情况
	10
	（一）评分内容：
每有一项有效业绩，得2分，最高得10分。不提供或者不能有效证明的，得0分。
有效业绩定义：（同时满足以下全部要求同类业绩才属于有效业绩）
1.同类业绩指：合同甲方为深圳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同一甲方的不同合同只算一项有效业绩
2.合同关键页需体现以下相关内容：“采购代理服务”或“政府采购代理服务”等相关内容（意思相近即可）
3.合同签订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前。
（二）评分依据：
1.要求提供合同关键信息（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主要服务内容）作为得分依据。
2.通过合同关键信息无法判断是否得分的，还须同时提供能证明得分的其它证明资料，如项目报告或合同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等。
3.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相关证明材料无法判断是否符合评分要求）的不计得分。

	
	2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8
	（一）评分内容：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须为投标人自有员工。在此基础上：
1)具有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得3分；
2)具有5年或以上政府采购从业经验的，得5分；具有3年或以上政府采购从业经验的，得3分；具有2年或以上政府采购从业经验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
（二）评分依据：
1.要求提供通过投标供应商缴纳的近1个月（由于社保部门或税务部门原因最近1个月的社保证明无法提供的可往前顺延1个月）的社保证明作为证明依据，如投标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1个月可提供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亦视为符合。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如为退休返聘人员则提供劳动合同或返聘协议复印件。
2.需提供项目负责人的学历证书复印件；
3.从业经验提供招标代理单位为投标负责人连续缴纳的社保证明资料（从业经验时间段内的社保缴纳明细均要提供），间断3个月以内的可以累加，间断3个月以上的以最近一段连续缴纳社保时间计算从业经验时间。

	
	3
	拟安排的项目团队成员情况（项目负责人除外）
	6
	（一）评分内容：
拟安排的项目团队成员（项目负责人除外）：不少于3人，且均需为投标供应商本单位自有员工（以社保为准），否则本项不得分，在此基础上按以下内容评分：
拟安排的项目团队成员（项目负责人除外）：
1.团队成员中每有1人具有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得1分，本项满分3分；
2.团队成员中每有1人具有3年以上政府采购从业经验，得1分，本项满分3分。
（二）评分依据：
1．要求提供通过投标供应商缴纳的近1个月（由于社保部门或税务部门原因最近1个月的社保证明无法提供的可往前顺延1个月）的社保证明作为证明依据，如投标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1个月可提供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亦视为符合。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如为退休返聘人员则提供劳动合同或返聘协议复印件。
2.需提供项目团队成员的学历证书复印件。未提供或提供的内容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学历证明需提供学历证书和学信网查询记录；学信网无法查询的需提供毕业院校、人社部门等颁发机构或监管机构等单位出具的证明；海外留学人员（含港澳台）学历无法通过学信网站查询的，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官网查询截图。证明材料均提供复印件；
3.从业经验提供招标代理单位为项目团队成员连续缴纳的社保证明资料（从业经验时间段内的社保缴纳明细均要提供），间断3个月以内的可以累加，间断3个月以上的以最近一段连续缴纳社保时间计算从业经验时间。
4.同一人符合两项可累计得分。

	
	4
	服务便利性
	5
	（一）评分内容：
根据投标人自有评标办公地址到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在百度地图或高德地图导航截图行车时间。
1、≤40分钟内到达的，得5分；
2、41-49分钟到达的，得3分；
3、50分钟以上到达的不得分。
（二）评分依据:
1、提供的办公场地有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备案，并提供深圳政府采购监管网的相关截图；
2、提供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段（08:00-12:00,14:00-17:00）内的百度地图或高德地图导航截图，加盖公章。

	
	5
	诚信
	[bookmark: _GoBack]5
	根据《深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投标人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出现诚信相关问题且在相关主管部门处理措施实施期限内的本项不得分，否则得满分。（提供《诚信承诺函》原件，按招标文件格式要求提供，不提供不得分。如被认定提供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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